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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03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2022-075 

债券代码：110084               债券简称：贵燃转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设贵州燃气全省天然气调控中心的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州燃气”或“公司” )拟以

不超过人民币 3.4亿元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向贵州惠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购买“惠邦商务中心 1号楼”用于建设贵州燃气全省天然气调控中心（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根据贵州燃气未来发展战略及业务发展需要，为满足公司在贵州全省经营区域内统一

调度、多元供气、高效协调的管理需求，加快推进公司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平台

建设步伐，公司拟打造集办公、安全生产、可视化监控、运行调度、计划管理、预警监

测、应急指挥、抢险维修为一体的天然气调控中心。 

公司于2022年10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建设贵州燃气全省天然气调控中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3.4

亿元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向贵州惠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惠邦商务中心1号楼”用于

建设贵州燃气全省天然气调控中心。公司董事会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结合项目建设情况与交易对方在不超过人民币3.4亿元额度内协商具体交易金额、

支付方式、签署相关协议、办理相关手续等具体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建设贵州燃气全省天然气调控

中心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综合考虑了公司在经营区域内统一调度、多元供气、高效协调

的管理需求，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平台建设进程。同时，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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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惠邦商务中心1号楼”的交易价格合理，标的项目权属清晰，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交易对方的名称：贵州惠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都匀路109扩建人胎盘血蛋白生

产线建设项目生产研发综合楼第5层。 

法定代表人：林贤弟。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房地产开发、销售及投

资；出租和治理自建商品房及配套设施。）。 

主要股东：贵州惠邦实业有限公司持股48%，林贤弟持股40%，王媛持股12%。 

关联关系：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一）标的项目概况 

“惠邦商务中心1号楼”地址位于贵阳市高新区都匀路以南，下坝山路以西，白鹭湖

以东G（21）006号地块，土地使用权年限40年，建筑总高约98.5米，地上24层，建筑面积

约42,129.92㎡（最终以实测面积为准）；此外，享有配套地下室使用权约21,000㎡（含约

500个停车位使用权）。 

（二）标的项目现状 

标的项目已取得土地《不动产权证书》（黔（2022）高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366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52019120210006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筑规建

字2021-0196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5201912202140001-SX-001）、《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筑房预字（2022）第025号）。目前，建设工作均正常开展，各项工程

节点验收有序推进，预计于2023年8月31日前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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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的项目权属情况 

标的项目权属清晰，不存在担保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一）标的项目评估 

2022年10月15日，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评估公司”）出具

了《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资产价值所涉及的指定房屋建筑物资产评估咨询报

告》【中天华咨报字[2022]黔第2002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有效期为一年。 

评估对象及范围：评估对象为贵阳市观山湖区高新区金阳科技产园区“惠邦商务中心

1号楼”，该房屋建筑物共24层，总面积为42,129.92m2，位于观山湖区高新区金阳科技产

业园区白鹭湖东侧，都匀路南侧，下坝山路西侧。房屋用途为办公用房，为产权持有单位

开发建设的房屋，于2022年2月开始修建，预计2023年8月交房。经现场勘查，目前处于在

建中，房屋共24层，至现场勘查日2022年10月9日，已修建至18层。 

评估基准日：2022年10月08日。 

评估方法：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

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采用市场法对指定资产进行评估。市场法是将评估对象与同一供应圈

的近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通过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区域因素修正、

权益因素修正和个别因素修正后，得出估价对象房地产比准价格的一种评估方法。 

取价依据：评估人员收集的当前房屋周边市场价格信息资料；评估人员现场勘察及市

场、网上调查情况；委托人提供的委估资产清单、对委估资产情况的介绍和说明；其他相

关资料。 

评估结果：经市场法评估，于评估咨询基准日2022年10月08日，委估房屋建筑物面积

共计42,129.92m2，评估价值为33,593.00万元。 

（二）标的项目定价 

标的项目定价参考了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10月15日出具的《评

估报告》，并结合当前市场情况，经双方友好协商，按照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标

的项目交易金额拟不超过人民币3.4亿元（按照建筑面积42,129.92㎡计算，最终以实测面

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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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交易合同尚未签署。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将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项目建设情况与交易对方在不超过

人民币3.4亿元额度内协商具体交易金额、支付方式、签署相关协议、办理相关手续等具

体事宜。 

 

（一）本次交易系基于公司保障安全生产、抢抓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有利于公司提

高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水平，有利于公司提升安全管理、监测预警、精准调度的能

力，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咨询报告评估值为定价参考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财务状况稳健，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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